农产品生产者生产情况检查标准
一、检查对象

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单位组织和个人。
二、检查方法

现场检查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单位组织和个人的生产场所、库房。

现场查阅、查验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单位组织和个人证照信息、有关合同、票据、账簿以及其他有关生产经营资料。

网上核验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单位组织和个人相关资料。

询问工作人员。

三、判定标准
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检查项结果为“发现问题”，应当责令改正并立案调查。

生产者生产产品所使用的原料、辅料、添加剂、农业投入品，不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强制性标准。
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农产品存在安全隐患，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，不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，不向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等行为

四、附件
1.《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
第四条  生产者生产产品所使用的原料、辅料、添加剂、农业投入品，应当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强制性标准。
违反前款规定，违法使用原料、辅料、添加剂、农业投入品的，由农业、卫生、质检、商务、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没收违法所得，货值金额不足5000元的，并处2万元罚款；货值金额5000元以上不足1万元的，并处5万元罚款；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照；构成生产、销售伪劣商品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第九条  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，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，应当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，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，告知消费者停止使用，主动召回产品，并向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报告；销售者应当立即停止销售该产品。销售者发现其销售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，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，应当立即停止销售该产品，通知生产企业或者供货商，并向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报告。
生产企业和销售者不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，由农业、卫生、质检、商务、工商、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，责令生产企业召回产品、销售者停止销售，对生产企业并处货值金额3倍的罚款，对销售者并处1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照。
第十三条  生产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农业、卫生、质检、商务、工商、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采取措施，纠正违法行为，防止或者减少危害发生，并依照本规定予以处罚：
（一）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照而未取得许可证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；
（二）取得许可证照或者经过认证后，不按照法定条件、要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生产、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产品的；
（三）生产经营者不再符合法定条件、要求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；
（四）生产者生产产品不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强制性标准使用原料、辅料、添加剂、农业投入品的；
（五）销售者没有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，并建立产品进货台账的；
（六）生产企业和销售者发现其生产、销售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，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，不履行本规定的义务的；
（七）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本规定的其他有关规定的。

2.国家食品安全标准。

GB 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；GB 2761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；GB 2762食品中污染物限量；GB 2763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；GB 29991食品中致病菌限量；GB31650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《禁限用农药名录》；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）等。 
